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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
*
 

第十四届会议 

2005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，纽约 
 
 

  组织会议 
 

  （2005 年 5 月 10 日，纽约） 
 
 

  临时议程 
 
 

1. 通过临时议程。 

2. 选举第十四届会议主席。 

3. 选举主席之外的主席团成员。 

4. 通过第十四届会议议程和工作安排。 

  说明 
 

 1. 通过组织会议的议程 
 

 委员会不妨通过组织会议的议程。 

 2. 选举第十四届会议主席 
 

 议事规则第 10 条规定在会议开始时由委员会选举主席。第 40 条规定，除非

委员会在候选人不超过需要填补的职位的选举中作出不同的决定，所有选举应当

秘密投票举行。 

 3. 选举除主席之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
 

 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 条规定，除主席之外，委员会应选举三名副主席和一

 
 

 
*
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/220 号决议决定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高级别委员会改名为

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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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报告员，第 40 条规定，除非委员会在候选人不超过需要填补的职位的选举中

作出不同的决定，所有选举应当秘密投票举行。 

 4. 通过第十四届会议议程和工作安排 
 

 委员会不妨通过其第十四届会议议程（SSC/14/L.2）。 

 委员会也不妨根据秘书处的建议决定其工作安排（SSC/14/L.3）。 

 5. 文件 
 

 组织会议临时议程（SSC/14/L.1） 

 临时附加说明的议程，包括文件清单（SSC/14/L.2） 

 署长关于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的说明（SSC/14/L.3） 

 


